112# & % F % 19750

A 2 R

PR AT Pfjsl/‘-’}_’;. ) W*ﬁ%“ﬁ A= (111-&&,% %530
B 1114E Ewa % $5318) » Aad|iddeT

<

A e F—l
QO ;O%U’Tfﬁ_i’]]ﬁfé\?) _iﬁ-g‘-k ’;Z/é\\? ,Sikvl ‘L ‘::l"%

N
4
pl|

J

T

AEI10#8% 6P ’Jf;‘%ﬁ”#%l HFMAN DOOOO 000 % 51
SR EHEFER [TR )40 ) AEIT gD B
_§ ¢ ‘ﬁ‘]”‘fé,\r]ﬁﬂ‘”%ii:i’-“i‘”‘

% 2

0T # & 593 (§ % 42
)

@

('f;f]u_'fr'ﬁ 7
“3’%001107%’?}" ¥
MR A o N
KFEA ﬁl‘ﬁ& B AL S T AT
%@g%’aﬁﬁ&ngﬁr:%@é%ygﬁ%J\



b
]
— 3
¥ ,-{\

Fo sz g2 | v TAgH HF > Thadak
Lt TRfemkEpi ) - TimEARP E Y
ERNERIG I A B (3 N 3= - B B 1 S LI 1 S
BRI MENTE 0 LD WD P E e 2 P A )
AR & o fer o @ X 110E127 TP > #H 2 304528 2,5
00~ "HIFLTY R2ZVERGFTHRL (THRS o f@Fw i
NPEFREIES frP o PR IAFARP > o o P4
A ARG .

N -

%

WO
e
Jodu
%
<l
i
had
J
EiS
3
i@
7\
A
2
<l
4
\ —
EiS
ol
\—

fe "W
1l

= ity
wETF W °

L

‘ﬁ_‘ig%’ﬁ/n\

Fhpar 4 IRA

AEF TR0 2 B N AR2 k2 A% v 2 pE >
WEE AR 2 mé‘ SRR PSR L E T
ﬂ‘%— Bz R4 (335-5193F) 2 wnrhik s

73— #\ii-‘!x: pﬂ.;}j%»\pﬂ.;l’j%» 4 ﬁ\p’; g \z%‘ ’ j\]x%{fgﬁﬁjﬁ;fgjfﬁ
TN LR N TR R R R R

VES :r;;%j};;ﬁg; ; {if\f%.y BEAL 2 10 ¢k 20 A At % ) ek 2
f‘ﬁﬂb” ol 1}7%’ RAE 3 »}zu159" Zh¥E > pE:
g o BN T AR ERETF 2 EERE > RE QN TR
E#\ﬁﬂéﬁyz aﬁiﬁ»ﬁ»f 2. F"’ i Jii”’r’ = % 158i% 245
TFE G fER O TR Bt o I MEATAI 23 0 B
% jﬁtsi-’f—';%.#g‘\nb 4 Fg gt At o
AR L TR F PR IRE L ENT R HS
Fm%‘;z&i?«i' ,T}gj» » ¥

fi%'s‘#' %ﬁ? ot j\;ﬁ,}ldﬁ =® T
;ﬁg}fr ﬁL; ) nﬁ;dfrfjﬂ Wi o etk 2o Lo

aiu%%ﬁ @ﬁ@%akfﬁﬁ’@%?{ ﬁ~ﬁ%



~
|
—

S N
P
f—
-
o
. ko
N—
g
[—
|

g
|
LW
()]
(@]
e
o
q
Ol
s
N
N
el
o

PHESIROPE AT EREBAF T FHELP
AR S RED TR LN R R R Y
AT PARZLEADT 0 FELLIRIPA
BREPRaf LR FRmE L 5% 54
TR ERM A HRATEE AL R F R LR T
7 =S = % %96 ST T g
LA - % I3

ERG

,\‘-y\wys}@,gttﬁ*ﬁ&\\_,\

S LI L

%

¥

A

L E T (f %82F 0 2 3 F
Was FHERGFT AP 2 0P A ATR AW (F
S ERTITOF) ~ T2 ®AREFENT S ~ T2l
O sl REENE ) - ThTdxRELE L
R ERENE ) T2 ERFARPETGE ) (B %

i
n\. ‘
\u. Ju

|,
~m

B 3w

¥ o=
4
&, 3 N
~ d?:‘ @ g WH N

\j
o SRR T

o p#p110£82 6
00%™ 312 ~ % &£%p455 8
oD E s Az §d &9 442110
. 4 ', H;jl'g‘l %’%»OOIIO’Y%{»%

o meHE PR o2 BARRE N

-
¥ w2 P2 %3001107T5LF & &
=3 z.
=L
0

oy

|

e I
=
A

NN
~
X

e
'E%?ﬁ‘/\«“\/@-“ﬂw‘

=B

- T Xy

S oo e e 3w
r
o
L
4
-
«k
Rk
\\'Q"s'_“_
PR o
(g\\
-
gt
jpaa)
[
Ty
L
4

EPNS

NS

LA

PN
(o)

0#127 Tp RAA2H 250051 2327 ¢ &
g i 15 MR ’%llklﬁﬂiﬁé‘?igiﬁfﬁoﬁj

bR e PR AR A

—h
7

Z{;‘iﬂm\wh-g‘;s‘:l_ fWS\/"
R

|

\\/ L
AT D

J\

)

[e—

[e—

/m
N g

=2 g;
«.\.;..

e
i
Y
)H-
Dy
=

¥
)L\-
& »
o
P

b
i
mj



(= )ik

1 ~

i A HpFR o
B A Fum@ R 5 A

EoTRa \F:J.é.*frf oA A Hp SEv ‘; = ;\@?957 A 0 T
it B B AEFEL TR S REER TEN
WENDFHIZ R AU P BARE 0 d fe
PHRBENTRARAZ ENT LA Y FE LD o
A EE SRR ER T TS R
?Q?Qﬁﬂjﬁ@fq‘ﬁﬁﬁ,—ﬁ*:ﬁ@frf DF o frPa P RBELF
EHAMEZOT 2z n o Ad e P ERRROTELE -
R AR O 2% h 0 P REDHE] €8 KRk
EEF (23%5- %35932360F ) » 2 ndhfr o P By
APFTLEBAERENT 5 BPPEELESS T e
PP RLRTENS MESP > RN IES T IE R
PHEZIRIEFRSI TR ETB AP ENELR
Mz BaEgrdsn s g EHEEE PRI ERTEY
MENTF el 00 PRI ET N KEAEREINE
B A Ag‘;ﬂ*?i‘r{ﬁiﬁ:ﬁf‘?;\?&:iﬁ;\?‘E_é 3T

- oMAN% 2021 & cnd > ferR s 3R AEM 0« BRI
LB L PRERAELAYIINE B B m o XS P al10#]

N
ﬁm

PEeD D Fa A T PR T B

ﬁ;:%“ﬁ9i7rﬁi;<2€H1L389249ﬁﬁwwaﬂﬁﬁa .
$56490F § £ 9T o &%%1107 ~PHS110£87 6p
R R = - #3581 3T0F ) - M@ A E 4 =
éiu;w<%lm7~BHPpHOﬁ8 6phf g £9F (2 F
: X M 53 5 iR

PR Eitoads > TH2P RN EH%RE00110

g
|
=
o
co
=3
W
N—
\\-,i
|
J4
fp
(3
e
»
=4
/L
i

pd



ghAFr P2 8] ¢FRLEE S > A PELEAL- B
FLaiFroRfaerridaaiyg, 2937 L
gl d AR AR MG Ak

2o F A kR A R P e P A - i in-
SR ArEEE (A3 E - F1TTRI89F) - Al 1
FEFFE I RBERZ IR TRAEI BET FEY
A5 HG > PRV EE B HREIITE ST
ML T o2 2 PFHER PR G 0 oo 7 dna B
BRI 22893 »aEad110£876
PEIRSDENE ZI1I0#1271p > BEL P wfoD
2P & N EEL001107T5LE 3 & 99 F ¢ ER A BiT4B Y

BEEFLET KA 2 PIAAL AL s Hrede
TP R e A P EmmEL PG 1 %HE0011075 R
BENTHTFTE oD o P E NG RR TH A PR

oS PRt R g nd wEmEofe g4
Tb'ﬁﬁlfﬁ? EfeZ 2\?&*:}7%7,‘-’?— e @ p EF 311071
27 1p ~FEITD - A RERIELSTEY S PR K
LR RfrP o PSR A PE R AR

-

*ﬁé’fﬁ“x SEEES A 'Emzaf » RGP R -

LA F DI ERF RS A AR g e ATES P
ﬁ:!i';i 500@ o r]é*'iﬁajlm pRES P d ko P gEER
AEFEZNFEALAEF LG

X
\7-.,_
T
\“V
\"‘4:

1~ A H SRR AT R - AN s F o, f

E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iﬁﬁﬁ@zﬁﬁa
B g A F R (4 R110E120 9p AEHg 0B
A {000—0000%, &11136- O p s 7 AE N P K
(2352 %T212F)  ¥&A PR = 7 Fa4kp 5ot
FILPEEEAL © B 9 000- 0000%_ o f AR EAgL 8
4 gﬁ‘é FALEE '?’ £XE o ®F gﬁﬁrréhfﬁﬂvmfj_ﬁ BN ?

HREE S RAPERED A RERRAE T o KLG-8627i
FRACBPRRFRAUSEALEFRELSD 4 B FAG LA



B o lllEG? 21 P - B AETIHEIR T Flay
Ao RN SEMASTED L s ELD A
2PEAs s PAREZIES L EE (LX< 514320
) o REBARE BRI BHESE > 2 L %H5MTD36S
2R R LNEETIFEM (- EF692TIT) ~ 204
FEP? gEIN]13EL” 12B 2L (H)F 511300351025
O T 1F B0 i iE L \75 P @ 2t 5000000000000050
S EPw (5 F 8- 1714175;1) AT PRI L
AR P SRt RS FRREFLARTRALA
(%3 %- %4657 ) > ”];LFMLKLG 8627%*&*» 518 2 B Ax
Rl MESTHEIE T EIT R HED ZE P ORI E Y
RaF s ? ,ﬁg:ﬁazscgﬁiywaz}' ts ) d %fTﬁL;}ﬂ
BAEXF B vd B A ’fﬁTid‘;'ﬁ“gig»F‘%\‘rﬁwiﬁ ’

W 2 Rk A REL%EL0006495L F ¢ £ ¥ 2 MTD368 2 qtfrk_
o wATA S P Y Rz B P 7-“&7]:7]14’%(# By EHFy
TR
fatkze g T f 2 25l d > BN 110E67 24p d ik 7
T ETL 500064955 F 8 &£ 93 (e 1 2021 &
7o ~ TGS18400 4X2BLSAZ| % 4% » 4 & A4 * MAN%D0000-000
SIS > ®E£3F445F ~ > T I o P HpMID368 ~ 31 & 5L
#5000000000000005% ~ & 5.000-00005 =~ 512 ) » fer o &
FN2ZME110TE ¢ 692 8P HRIS1I0#82 6P - &
HEF AL P EA ’f#ﬁ,:?‘“?ﬁﬁii B2 o dE B OMANA:
W e o ?%%‘Li&'ﬂ“— e B0 BT kehpriz g i e
- o HAGE AR emEL PR ELISD B EEE000
—0000%,%1%&% (23252 %10212% ) > v &1 #&3110£ 10
P2TR AT P 000 R AR 0 2 T Rk U
EoP LAY 28w i KLG-86275 > T2 e AT S PR
RARPERRS AV R PR IFARP A fr2 2P
Aot S A TR S AR TP e Bl001107TEL R ¢ & 9
2 2L B KLG-862T5L % 518 ~ A 4 »c4 > m3r]10#12° 1

w®
St
mi



P2 500110750 ¢ & 93 21 1@: O F PRI ERF O * 3E
'ﬁﬁ:’ éﬁ(ﬁﬁr‘" F FF A»ZGTE‘,J' 3'0 =
(Z)FFEA B SR LR 27 fo 0 @ A A s £
P EFRFIR - AL E YR FERERL > R D
2

Gt O EE LR NCE EER PEE
El

) oo ek ,'7&@_;11 zg:/\”J‘,}’a;rTﬁ_/\"J fom o> P H10# 1
tEPEiEmAAREHE R (L2 FE- 5567 ) > B
???®%&??3%%ﬁ1%%%U%%%§@ﬁ%ﬁ%
Figof s RF2EHNETRBA (8- %”HE)’?R@
FoOHNEEATRN BRI ENTEP R ZET
AANFELAkE EA R TR A& &%001109%% 35
THREIROPEY A Fagoaa g whiga ]l
AT 2lpw v (52352 %127~ 1295 ) o B e
NP AT IR TFERE NI R L AR 2D sz
Zefes o @ ¥ PRE R WEIFHE G o
@)%‘%ﬁ’*ﬁiﬁmﬁ’ﬁ%iﬂfﬁﬁuﬁi’@wm

ﬁJ_o
‘ﬁﬂ%%é’%Pﬂ $3390E ¥ 13E 2 s PP B o £ U (A
RAZFELRAH FPREIP T AP T
ﬁ’f%a4%*fvﬁ“ﬂf% S S R

PAAE S > F3F R TiE B 24,528 2,500~ > £3pH 4 AT
LAE o DAL BB AR FA oA
PR KRR IETRATA S g f R
BLB 2% -REE R P ,\»32 500~ ~ © 452 e iy
P ~T 5203835 (5352 %2307 ) 2 poed EK
o FTRAAELEENZRR (FFE2 524F) F-

T~ 25 R34,0282,500~8e i P2 L EL2Z 0 P E
BRGNP S AREL IR AR B ALY
T R 22O 2 A A



=,

|

PR A B F e R (hs $RBF) 7
ARLFTEHAREY NBENP LEPFFLREGRE
EFRA SEE Y ‘

1108100 e ¥ 2 F > RAAB AP e 295 0
AN IFH B A2 PR 0 1108112 23 0 MBmEL P BT
@ 110#8% 4P B2 %5L0011095LF ¢ 6 93 {1
e 1 2021 & 34~ TGS18440 4X2BLSAZ] % 4% » 2 &A% MA
N##D0000-00031 & % » 4% £ 384558 ~ » F I % 2 2 %MD
369 ~ 51 & 5.#500000000000000%% ~ & 5.000-0000%5 % 51
B RAASPEMAT IR PR AT > X EHIA
2}5,7.%_? Boiirgz 2 imEg T ] ‘g. AR G v ==

» 2 EFE G 4%%;7522@;6 000~z ~ & ik ¥Ed

N
~
N

v ZIKCA
kA TR %00000000000000%{% PRI X
DI R BB i A M S KR B A PR

WW%ﬁﬁ AL RGEE B HOT o R F S D P

HA L B S0B0011095F . & 54 2 MTD3692 4k

?’J"%‘E @"ﬁ r\!é\‘? ’rn%\bki /4\ Tﬂl”"\:—b PT‘J%\‘
"J

3
B ATAS P g (111 A3 F %5305L) -
F&li;ﬁﬁi;’&1~ e WAL . e A N S
B o R B 2 2 AR SRR % 1040k
%2@:~$3m¢;$rﬁaw%ajﬂaéopuijc%i 11 2

/
BB T REH LU BRERRAN X6 R

$N\R



i

7

.hiwnﬂﬁt
ﬁ%ﬁﬁé*ﬁ@?aﬁ?*@ﬁﬂaﬁ&~ﬁ
GEAEFALF L F ARG AT 2B~ § ]
FE1e s AE1A S 2R 7 %5L0011095LF 3
>~ % - #iFFirst BanT + @ L4kl ~ 2@ 2211121
173p 2285 % 111004523 F%5.0011095LF ¢ & 93
(MTD369) -~ Eo xR (MTD369) ~ %#%.00
1302% ¢ & 913 ( D369) 21>~ 3 ’E%ﬁ%‘lllﬁlzﬂ 26
PRl dr Ei‘ 7111#37 25B T FLEPE (HY
455&%) %«lfﬁ\ B ’E%%ﬁ%‘HZﬁl“SOE e fiﬁ?iw
%ﬁ%y%@ﬁ@H X

ZeH FIEAr12# 10 1
0

NG

0246#&@11. Ex $
ztmwuz'i HE AP B mzﬁ:a—%i%ﬁo
WHAL A FRE L HE2F L F 110#11 " 23
P ousmEND2 L% > B FODN]10£8Y 4p Btz

z
:
50011005 # £ 4% (2 # %35 : WTD369 + ¥ ENTD369
BAR) e RTAD PALE R T RN PR ATE 0 KB A D
TFW%%# Gz 2gEET TR EADHERRE
,".£%E522§f6,0 z

*“1104-%11’g ZGB#’%‘H— 3485 ~ A mMEL P 2B
kA (TR %{00000000000000%{*% AR B R AR

AR



(_

MTD369§.ﬁﬁq;§ ¢ f
P T
2 PEB AR
EPRIRKELD
g rw AT
SEENE 4 gk A
%

) b 4hAk 2 A

drusd | =2
A 5 e S THEAR

=%
A

By o e
B I
(w
[t

TR kN o o

»
»
N

~
"
T

513025 ¢
A {% g —}af' ’
R < TR A

5?) ° 4

% r}»%!%:fﬁ"}ffiJ
Nirksbiig ~ ¥
Ly, ~ TR
WU NP
11232 3p d &P
9 (- % %137

C R LV

N
N\

é

"

E o
i =

=L

"

ooy T omE s e B
fim

=
- \:\\g
_‘,} = ?’V

|~

iE
2\

£y

)

jeds A 4

%7 1}“%'3,4}1'? ’
Lot AP 10

»

oy
W=
—
=

_‘?: NS
“ wuﬁ,‘]« »
&

)

o

IR
A FAHDERD
SR B P OERFA oy o s Pz 3 kP AR
ﬁﬁi@ﬂﬁ¢’wU&ﬂiﬁﬁ§§¢@(%
111727 21p 2 %=
3 }%éamﬁjaiﬁéxﬂ
X5 mBN0001109 % 371 %

2, pa
/4/ /

I l'-v— l—-

00000000, (#= %%

RIS P EZ B
—';{—:_;Lz‘<4\‘: ﬁ:—r'\\“

34
-+

)

Yo
!

)\4—
%
SHe
| 0

=i

=
[
)

o

=4
(YR
e

FERT YR YT H B
"
-

A\ Lo
A
<

ol

H\
N >
N e
~oid

féﬂ ~ .
D
T
Ak
‘E"' % >. N J\\/ ( N
!
?Lq_.:‘\

Yo A
ETIR
Yo e g

ol
\
C4
3‘{9 >~

-

o
A A

W
M
)

=

N~
%
‘o@’vﬂi\; ool
M

\

N
X
s

A SN
L

4
.
I

T

~

<
-F‘

24 2h ke

«,f-r y}i’)ﬁ A np%frﬁ_/\ A 24 2RI

=%

o oW
FE *

Sy AN

< AP T”ﬁ 2 ARTE S
7}?’) N
%9111
F13F)
H?-“@ AE BRI

18 (s - %¥%21
ﬁﬁ%£°

22 8 K
vﬂ-/ﬁ”

TR
» Bk THE

PR GRAE

Rog e

“\

'—;37
AR EETE

4 Jf&“"?

HREF B J A D



BRI g7 R EAEIGELPEY  unEL D
ERAD GHEARDIRE & AL R AR 2 Y
PAR FRELIESPEE 0 BBT

(Z)2 AP ATE R et d (7w d &7 ;;g'iv}g d 9
Fod A RS N N RS L

h

)
[—
\\%
She
|

10117 23 44 18D 2 4 &

% ;\_t«;
(w
SIS
I+ A %
\\'QJT
fx
(e

i ﬁﬁﬁﬁ%ﬁﬁéiﬁ’%%ﬁﬁﬁﬁﬂimé
WIE2 P2 RELFIGELT » T UGELT LA
R - dafid s @EL7 o 927 U@s £ 99
A2 @R DRSO IENT S IATAS T AL bl
Facs @27 @ p 2 mms SRS Bl AT

NP EEEN D LAY LR TRTAD P £
Hpregd ey (- 5 $84F > 2 3% %18219F ) »
AP REIENTELB AP AT A e ATLES D
PHZ R4 - IWEAME ARG AP @A T (B gx

S RPEEEFR?RF?) 102 A+ o RE]Z
o Fla ERAEARTNT CHER > TN T G B33
(g;é.%ﬁﬁ) » FlE AL S Fr1108100 K
» IRE ';]Lkié<§$,;é§]éfg‘_;fﬁ;'Ajﬂﬁ,:g»L TPE 5 fe
ﬁﬂ%%ﬁﬁﬁ%ﬁﬂﬂﬁ’%ﬁ*miﬁmmﬁ%ﬂ
VR A frz@ﬁ %?/M?L/éﬁ R R A FE
Al > AN 7;‘,;&‘% € I I \?’%?1104%10
O SR 1 mZo PR S AR
alr':fﬂ 1 HREE A l'fi'fr', P Feas ) dEE % HxE
(%;ss %2453 283F ) o AW @ 110107 RF
F,ﬁ,; Figg, ‘_r}\ y © j'i_::’\;{t’ y X ;J\,inr/f;)g_/\;gj—kié 8

>

)

At

X
{-\ =1 o

B %

A s gHe BB vaEEL A N110£100 Ko %

W RET AR eEs T B R A
FoE 110811 230 12110282 4p pE2 Z e 3TA D P
PEIE B A A N h EEAE o

TR ARG R E RN R AR SR

#+t—8



FEH PR e Fiﬁﬁ B IREER LA R 0 LIA R

ARGRBT FRFRRANT O RBT TP TR TGS -
v i EY 114 = 9 3 26 p

MEHLT R FHER G HA

ES I

2 F kTR

P AEPERARZR o

o2 PRAZA A X EE 20 P ARBE NP FT R T
Aot R HIE e A AR PRI o Bt E R R RSS20 0
Mo AfATRIEd 2 (39 R Zi NESRS L0 N Mip %
T P mGER | o

i o A ®] 114 & 9 ? 26 P

T
.
a¢
Tl
dosk
E‘:a
o
-

xﬁ{ry;l\ At B LA 2 i
A FA)E % 3390F (s‘g@g%gﬁgt)
@ﬂaﬁéﬁ“g&n%‘ %
o b E T G R
T«‘gj;% o
”ﬁﬁﬁkfﬁﬁP%¢7ﬂﬁé@“;&@1%,ﬁko

T = I8 7_ #\3@30—91 o

s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永得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530號、111年度調偵字第5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永得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貳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永得為翔紘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號，下稱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車批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林永得明知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為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民國110年8月6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455萬元）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買賣合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日向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佯稱業與至遠公司簽訂前揭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已向至遠公司訂購前揭車輛，而提出貸款之申請，並出示前揭合約書取信對方，致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至遠公司確有與翔紘公司簽訂該買賣合約書，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約定由和勁公司匯購車款予車商至遠公司，至遠公司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和勁公司進行分期付款買賣，和勁公司並於ll0年12月7日，撥付車款452萬2,500元匯款至遠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嗣因翔紘公司無法提供車輛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和勁公司始發現被騙，而受有損害。
二、案經和勁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林永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易字卷一第193頁），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至本案所未引用之證據，則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二、訊據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只要有1張買賣合約書給貸款公司的業務拿回去交差就會受理，到時候有車子讓貸款公司設定抵押就可以，後來還沒有設定，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假扣押翔紘公司的帳戶，翔紘公司才無法履行和勁公司辦理的分期付款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是先以買賣車輛合約向貸款公司貸款，申辦貸款之際車輛尚未製造出來，翔綋公司是一次買多台車輛，在監理站辦手續並付款予至遠公司後，才有車牌號碼而特定車輛，貸款公司也會做查證，且應由實際車主償還車款，翔綋公司是因為被新鑫公司假扣押才無法負擔分期買賣，並非故意不設定動產擔保給貸款公司，被告沒有詐欺的行為等語。經查：
(一)以下事實，業據被告林永得供述在卷，或為其所不爭執，並有證人王建業（偵二卷第96、170至171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葉柏宏（偵二卷第82頁，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之證述在卷，及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偵二卷第75至76頁）、「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他二卷第9至20頁）、撥款確認表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明細影本（他二卷第21至23頁）、至遠公司111 年11月3 日至遠總字第111004號函檢附之買賣合約書、電子發票聯與兆豐銀行存款明細（偵二卷第125 至137頁）附卷可參，而堪認定：　
１、被告為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車批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
２、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翔紘公司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110年8月6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455萬元）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買賣合約，被告於110年12月1日向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提出前揭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申請貸款，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等合約。
３、和勁公司於110年12月7日匯款452萬2500元至至遠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用以支付翔紘公司之購車款。嗣翔紘公司未能提供車輛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亦未能支付分期款。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
１、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以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融資貸款之初，即係以債權有足額不動產擔保為前提，此據證人葉柏宏證稱：翔綋公司有購車需求，所以向和勁公司洽談融資，由和勁公司對翔綋公司墊付價款，合約書上做售後買回，實際上由和勁公司幫翔綋公司付買賣車輛價款，設定動產抵押，再由翔綋公司分期給付融資款項給和勁公司。和勁公司跟翔綋公司簽訂相關契約書之前，是由和勁公司業務依照公司審查單位要求提供相關的文件做審查，同意過的話才會進一步承做案件等語（易字卷一第359至360頁），及前揭和勁公司與翔綋公司簽訂之動產擔保合約書面均載明擔保之標的物，可知和勁公司同意融資撥款予翔綋公司，係以有翔綋公司向至遠公司購得之車輛為擔保品為前提，若和勁公司知悉翔綋公司提出之購車契約不生效、無從取得擔保品，自然不會同意簽約核准貸款。
２、翔綋公司持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之契約，經證人葉柏宏於審理中證稱：我當時只知道翔絃公司跟至遠公司買車，有訂了一台MAN牌2021年的車，但那台車子還沒有領牌，也還沒有交車，沒有辦法確認是哪部車號、車輛。翔紘公司在110年12月1日跟和勁公司洽談本件融資時所提供的訂車證明，不是偵二卷第69至71頁至遠公司111年8月24日函所附的附件六、編號649的買賣合約書，是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買賣合約書等語（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然證人葉柏宏提出之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買賣合約書（易字卷一第387頁），其上並無至遠公司大小章，而經函詢至遠公司該契約是否有效成立，至遠公司覆以：契約編號001107，因無本公司印章且未存有該合約檔案，故合約並未生效等語（易字卷二第127頁）。再經證人即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到庭證稱：契約編號1107合約並未生效，因為未蓋公司印章就是還沒有生效，和被告簽完合約書一共有3份，3份我都會先寄回公司用印之後才會寄還給客戶，我們會給客人一份影印的先留底。沒有公司用印未成立的契約，公司不可能進行後續的買賣或貸款的事情，基本不會將沒有成立通知客戶，因為後來價格談不攏就不用通知，客戶也一定知道這一台沒有成立契約等語（易字卷二第177至189頁）。而證人王建業證稱其不認識葉柏宏，至遠公司亦無理由提供買賣契約書予非交易對象，則和勁公司可取得上開編號1107合約書，應是被告持以向和勁公司辦理貸款時交付，和勁公司始能取得原屬於至遠公司所有之契約書，而翔綋公司於110年8月6日與至遠公司簽約後，迄至110年12月1日，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提出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申辦貸款已將近4個月，理當知悉該合約並未生效，則被告仍持該份未生效合約向和勁公司貸款，使和勁公司誤認翔綋公司有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購買新車、和勁公司得以該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倘和勁公司知悉購車契約未生效或知悉翔綋公司已無其他車輛可供和勁公司設定擔保，和勁公司自無可能於110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分別與翔綋公司簽約、核撥貸款，被告隱瞞上情而致和勁公司陷於錯誤同意核發貸款，其所為當有詐欺取財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要屬明確。　　
(三)被告雖辯稱本案車輛實際車主為林玟燕，林玟燕向新鑫公司融資500萬元，因車輛靠行在翔綋公司才由翔綋公司擔任動產擔保契約當事人等語。惟查：
１、證人林玟燕於審理時證稱：我有買一輛MAN牌的曳引車，是直接跟翔綋公司買車，辦理貸款對象是車行翔綋公司決定的，車貸最終由我負責繳納，後來110年12月9日領牌的車牌號碼是000-0000號，在111年6月21日改靠行永順公司等語（易字卷二第7至12頁）。另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於審理時證稱：車牌000-0000號車輛之動產抵押是我經手，車主會與車行先簽買賣合約書，接著會通知我們哪位車主買賣什麼車，讓我們直接與車主接洽辦貸款事宜。KLG-8627這件經車主、車商同意後撥付給車行翔綋公司，由車行代為支付給車商。在111年6月21日過戶給永順公司辦理設定，因為當初翔綋公司出事情，經過新鑫公司與車主、翔綋公司、永順公司協調後，同意讓該車過戶出去等語（易字卷二第14至20頁）。依證人林玟燕與林明政上開證述，及卷附編號MTD368之買賣合約書與電子發票聯（偵二卷第69至71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1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02號函暨檢送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易字卷一第171至175頁）、新鑫公司提出發票人為永順公司、林玟燕、張志青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1紙（易字卷一第465頁），固堪認定KLG-8627號曳引車之貸款係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簽訂、實際由該車車主林玟燕繳納貸款清償新鑫公司，車輛改靠行至永順公司後則由新鑫公司與永順公司簽約，仍由車主林玟燕實際繳納貸款之事實，是被告及辯護人辯稱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MTD368車輛之車輛，向新鑫公司申辦之車貸實際由證人林玟燕繳納等情尚非無據。
２、惟林玟燕所購買之曳引車，係於110年6月24日由翔綋公司與至遠公司簽訂之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物：2021年式、TGS1840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牌D0000-000引擎等，總金額44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68、引擎號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和勁公司提出之編號1107買賣合約書簽約日期則為110年8月6日，顯係簽署在後，且證人林玟燕亦證稱：買車時我堅持買MAN廠牌車頭，還未特定是哪一台車，貸款下來的時候才會知道這一台是我的車，我只向翔綋公司買過1台車，車牌號碼是000-0000號等語（易字卷二第10至12頁），可知至遲於110年10月27日新鑫公司匯付500萬元貸款時，已可特定林玟燕以翔綋公司名義購買之車輛為KLG-8627號，並以之向新鑫公司設定動產抵押擔保貸款，不可能再設定動產抵押予和勁公司，而此情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既明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非購買KLG-8627號曳引車、未發生效力，仍於110年12月1日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取信和勁公司辦理融資施用詐術，益徵被告具有詐欺之犯意及犯行。　　　　
(四)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告訴人和勁公司是以貸款為業務的公司，怎可能看到一份未生效的合約還貸款給被告，和勁公司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就核貸也是疑問等語（易字卷二第233頁）。惟被告供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和勁公司是10年以上長期合作的往來貸款對象（見易字卷一第56頁），觀諸翔綋公司向新鑫公司貸款時提出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亦未蓋至遠公司大小章之契約書影本（他一卷第11頁），可見融資方對於翔綋公司提出車輛買賣合約書證明有購車之事實，或基於商業往來信任而較為寬鬆，然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係經至遠公司蓋用大小章而有效成立，有前揭至遠公司114年7月21日回函可證（易字卷二第127、129頁），縱使和勁公司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契約成立情形，被告以未成立生效之契約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仍屬詐欺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並無向至遠公司訂購新車，仍向告訴人和勁公司辦理貸款，致告訴人和勁公司受有財產損害，且詐貸所得高達4,52萬2,500元，金額甚鉅，所為非是。並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未賠償告訴人和勁公司之態度，未能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失；兼衡被告自述智識程度為國小畢業、現從事臨時工日薪約2,500元、已婚與配偶同住、育有2名成年子女（易字卷二第230頁）之家庭生活狀況、檢察官求予從重量刑之意見（易字卷二第2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本案貸款4,52萬2,500元雖係用翔綋公司之名義為之，且直接匯入至遠公司帳戶，然翔綋公司實際上係被告個人經營，且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原以向至遠公司購車為由而與新鑫公司辦理貸款，然未將新鑫公司核發之貸款所得用於向至遠公司買車，而係以之清償其他債務等語（偵二卷第35頁），可見被告可實際支配運用以翔綋公司名義取得之貸款，該貸款既實際是由被告取得，並依約定直接匯入至遠公司支付價金，堪認該貸款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永得為翔綋公司負責人，明知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不靈，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年11月23日，以翔綋公司與至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物：2021年式、TGS1844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牌D0000-000引擎等，總金額45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69、引擎號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向新鑫公司佯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佯與新鑫公司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及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司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由至遠公司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致新鑫公司陷於錯誤，於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小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林永得取得上開款項後，卻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上開MTD369車輛，而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款項。嗣因翔綋公司倒閉，林永得將上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之MTD369車輛轉賣給欣興通運有限公司，而未與新鑫公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新鑫公司始悉受騙（111年度調偵字第530號）。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謝麗香即翔綋公司會計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蔡興吉即欣興通運有限公司負責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買賣暨分期付款議書1份、本票1紙、至遠公司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1份、第一銀行First Ban電子轉帳紀錄1份、至遠公司111年11月3日至遠總字第111004號函暨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MTD369）、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書（MTD369）、編號001302買賣合約書（MTD369）各1份、高雄地檢署111年12月26日電話紀錄暨至遠公司111年3月25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單價455萬元）各1份、高雄地檢署112年1月30日電話紀錄暨至遠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明細各1份、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112年1月14日高監車字第1120000246號函暨車號000-0000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汽車車籍查詢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翔綋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1月23日，以翔綋公司之名義，與至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交車編號：MTD369，下稱MTD369車輛），向新鑫公司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與新鑫公司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及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司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由至遠公司購買或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新鑫公司於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小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MTD369車輛。嗣因翔綋公司倒閉，被告將上開車輛登記予給欣興公司，而未與新鑫公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等情，惟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稱：曳引車的所有人必須是公司，當初我向至遠公司購買MTD369車輛是賣給自然人曾勇智，他想要改靠行給欣興公司，所以我才會跟至遠公司做買賣條件的變更，新鑫公司匯入之購車款未轉匯予至遠公司，是因為跟我買這台車的客人說要把錢直接匯給至遠公司。新鑫公司匯給我的錢，我就匯款結清我以前欠新鑫公司的錢，有去塗銷我以前以新鑫公司之資金購買的其他車輛的動產擔保交易抵押權等等語。經查：
(一)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新鑫公司告訴代理人黃凱靖、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證人即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證人蔡興吉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新鑫公司提出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影本（他一卷第7頁）、翔綋公司與至遠企業之車輛買賣合約書影本（他一卷第9至11頁）、新鑫公司有限公司額度管控報表（他一卷第13頁）、翔綋公司、被告林永得、謝麗香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3份（他一卷第15至19頁）、告訴人匯款憑證影本（他一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即欣興公司負責人蔡興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至遠公司編號1302買賣合約書，是至遠公司與欣興公司簽約，買車的人是曾勇智，車主曾勇智找華開公司貸款，要來靠行欣興公司，翔綋公司倒閉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們三方來找我時跟我講要處理貸款，所以問我靠行我這邊等語（易字卷一第375頁）。參諸111年2月21日至遠公司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書「原合約條件」欄記載「原簽約是翔綋通運有限公司的合約訂金壹拾伍萬元整　合約號碼NO001109簽訂價格為肆佰伍拾伍萬元整」、「變更後條件欄」欄記載「車主要改靠行欣興通運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偵二卷第135頁），且於111年3月3日由欣興公司與至遠公司簽立合約號碼1302買賣合約書（偵二卷第137頁），可證確有曾勇智向翔綋公司購車後改靠行至欣興公司，而重新與至遠公司簽約、以欣興公司名義貸款而清償剩餘車輛價金，被告辯稱車輛貸款由車主曾勇志自行匯款給至遠公司等語，應屬有據。　　
(三)曾勇智購買新車必須登記於車行即翔綋公司名下，確有由翔綋公司先出示與至遠公司之買賣合約書，以之向新鑫公司貸款之必要，且於110年11月23日被告以翔綋公司名義與新鑫公司簽立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之際，尚未能預知曾勇智將於111年2月間將車輛轉靠行至欣興公司，並以欣興公司名義貸款、辦理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是翔綋公司以購車合約向新鑫公司貸款，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至新鑫公司未直接核撥貸款予至遠公司，而逕自撥付至翔綋公司帳戶，則係基於新鑫公司與翔綋公司合作往來習慣，此經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證述在卷（偵二卷第84頁，易字卷二第18至19頁），是不能以此認定翔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向新鑫公司辦理貸款。至於證人謝麗香雖於偵查中證稱：「（問：翔鋐公司何時週轉不靈？原因？）110年十月底左右。原因不清楚，因為老闆做什麼事我不會過問，所以我不清楚」等語（偵二卷第85頁），固證稱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週轉不靈，然證人謝麗香於審理中則證稱：我擔任會計作帳，但都是我們老闆指示我匯款到哪裡，業務上的事情都是聽老闆指示，我只是照做，不知道翔綋公司盈虧，沒有發生週轉不靈的情況，我忘記為什麼會在偵查中說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週轉不靈，我們都有發薪水給員工，翔綋公司帳戶被假扣押，才導致無法履行與和勁公司間的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等語（易字卷一第245至283頁）。是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間是否已無資力清償貸款，已非無疑，又本件除證人謝麗香偵查中證述外，無其他證據可證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不靈情事，尚難以此認定翔綋公司已周轉不靈，被告進而有動機於110年11月23日以110年8月4日購車契約向新鑫公司辦理貸款而施用詐術。
五、從而，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犯行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家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黃立綸
　　　　　　　　　　　　　　　　　　　法　官　張雅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偲琦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永得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530

號、111年度調偵字第5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永得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

臺幣肆佰伍拾貳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永得為翔紘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

    號，下稱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

    車批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

    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

    林永得明知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為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

    賣合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民國11

    0年8月6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

    新臺幣【下同】455萬元）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

    買賣合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

    ，於民國110年12月1日向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勁

    公司）之承辦人員佯稱業與至遠公司簽訂前揭編號001107號

    買賣合約書，已向至遠公司訂購前揭車輛，而提出貸款之申

    請，並出示前揭合約書取信對方，致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陷

    於錯誤，誤認至遠公司確有與翔紘公司簽訂該買賣合約書，

    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

    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

    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約定由和勁

    公司匯購車款予車商至遠公司，至遠公司交付車輛予翔綋公

    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和勁公司進行分期付款買賣，和勁公

    司並於ll0年12月7日，撥付車款452萬2,500元匯款至遠公司

    申設之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嗣因翔紘公司無法提供車輛

    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和勁公司始發現被騙，而受有損

    害。

二、案經和勁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檢察官、被告林永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

    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易字卷一第193頁），且於辯論終結

    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

    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

    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

    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至本案所未引用之證據，則

    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二、訊據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只要有1張買賣合約書給貸款公

    司的業務拿回去交差就會受理，到時候有車子讓貸款公司設

    定抵押就可以，後來還沒有設定，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新鑫公司）假扣押翔紘公司的帳戶，翔紘公司才無法履行

    和勁公司辦理的分期付款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

    是先以買賣車輛合約向貸款公司貸款，申辦貸款之際車輛尚

    未製造出來，翔綋公司是一次買多台車輛，在監理站辦手續

    並付款予至遠公司後，才有車牌號碼而特定車輛，貸款公司

    也會做查證，且應由實際車主償還車款，翔綋公司是因為被

    新鑫公司假扣押才無法負擔分期買賣，並非故意不設定動產

    擔保給貸款公司，被告沒有詐欺的行為等語。經查：

(一)以下事實，業據被告林永得供述在卷，或為其所不爭執，並

    有證人王建業（偵二卷第96、170至171頁）、證人即告訴代

    理人葉柏宏（偵二卷第82頁，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之證

    述在卷，及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偵

    二卷第75至76頁）、「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

    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

    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他二卷第

    9至20頁）、撥款確認表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明細影本（他

    二卷第21至23頁）、至遠公司111 年11月3 日至遠總字第11

    1004號函檢附之買賣合約書、電子發票聯與兆豐銀行存款明

    細（偵二卷第125 至137頁）附卷可參，而堪認定：　

１、被告為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車批

    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

    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

    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

２、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翔紘公司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賣合

    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110年8月6

    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455萬元

    ）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買賣合約，被告於110年1

    2月1日向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提出前揭編號001107號買賣合

    約書申請貸款，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

    、「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

    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

    」等合約。

３、和勁公司於110年12月7日匯款452萬2500元至至遠公司申設之

    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用以支付翔紘公司之購車款。嗣翔

    紘公司未能提供車輛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亦未能支付

    分期款。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

１、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以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融資貸款之初，即

    係以債權有足額不動產擔保為前提，此據證人葉柏宏證稱：

    翔綋公司有購車需求，所以向和勁公司洽談融資，由和勁公

    司對翔綋公司墊付價款，合約書上做售後買回，實際上由和

    勁公司幫翔綋公司付買賣車輛價款，設定動產抵押，再由翔

    綋公司分期給付融資款項給和勁公司。和勁公司跟翔綋公司

    簽訂相關契約書之前，是由和勁公司業務依照公司審查單位

    要求提供相關的文件做審查，同意過的話才會進一步承做案

    件等語（易字卷一第359至360頁），及前揭和勁公司與翔綋

    公司簽訂之動產擔保合約書面均載明擔保之標的物，可知和

    勁公司同意融資撥款予翔綋公司，係以有翔綋公司向至遠公

    司購得之車輛為擔保品為前提，若和勁公司知悉翔綋公司提

    出之購車契約不生效、無從取得擔保品，自然不會同意簽約

    核准貸款。

２、翔綋公司持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之契約，經證人葉柏宏於審

    理中證稱：我當時只知道翔絃公司跟至遠公司買車，有訂了

    一台MAN牌2021年的車，但那台車子還沒有領牌，也還沒有

    交車，沒有辦法確認是哪部車號、車輛。翔紘公司在110年1

    2月1日跟和勁公司洽談本件融資時所提供的訂車證明，不是

    偵二卷第69至71頁至遠公司111年8月24日函所附的附件六、

    編號649的買賣合約書，是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

    買賣合約書等語（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然證人葉柏宏

    提出之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買賣合約書（易字

    卷一第387頁），其上並無至遠公司大小章，而經函詢至遠

    公司該契約是否有效成立，至遠公司覆以：契約編號001107

    ，因無本公司印章且未存有該合約檔案，故合約並未生效等

    語（易字卷二第127頁）。再經證人即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

    到庭證稱：契約編號1107合約並未生效，因為未蓋公司印章

    就是還沒有生效，和被告簽完合約書一共有3份，3份我都會

    先寄回公司用印之後才會寄還給客戶，我們會給客人一份影

    印的先留底。沒有公司用印未成立的契約，公司不可能進行

    後續的買賣或貸款的事情，基本不會將沒有成立通知客戶，

    因為後來價格談不攏就不用通知，客戶也一定知道這一台沒

    有成立契約等語（易字卷二第177至189頁）。而證人王建業

    證稱其不認識葉柏宏，至遠公司亦無理由提供買賣契約書予

    非交易對象，則和勁公司可取得上開編號1107合約書，應是

    被告持以向和勁公司辦理貸款時交付，和勁公司始能取得原

    屬於至遠公司所有之契約書，而翔綋公司於110年8月6日與

    至遠公司簽約後，迄至110年12月1日，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

    提出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申辦貸款已將近4個月，理當

    知悉該合約並未生效，則被告仍持該份未生效合約向和勁公

    司貸款，使和勁公司誤認翔綋公司有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

    約書購買新車、和勁公司得以該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倘

    和勁公司知悉購車契約未生效或知悉翔綋公司已無其他車輛

    可供和勁公司設定擔保，和勁公司自無可能於110年12月1日

    、同年月7日，分別與翔綋公司簽約、核撥貸款，被告隱瞞

    上情而致和勁公司陷於錯誤同意核發貸款，其所為當有詐欺

    取財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要屬明確。　　

(三)被告雖辯稱本案車輛實際車主為林玟燕，林玟燕向新鑫公司

    融資500萬元，因車輛靠行在翔綋公司才由翔綋公司擔任動

    產擔保契約當事人等語。惟查：

１、證人林玟燕於審理時證稱：我有買一輛MAN牌的曳引車，是直

    接跟翔綋公司買車，辦理貸款對象是車行翔綋公司決定的，

    車貸最終由我負責繳納，後來110年12月9日領牌的車牌號碼

    是000-0000號，在111年6月21日改靠行永順公司等語（易字

    卷二第7至12頁）。另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於審理時

    證稱：車牌000-0000號車輛之動產抵押是我經手，車主會與

    車行先簽買賣合約書，接著會通知我們哪位車主買賣什麼車

    ，讓我們直接與車主接洽辦貸款事宜。KLG-8627這件經車主

    、車商同意後撥付給車行翔綋公司，由車行代為支付給車商

    。在111年6月21日過戶給永順公司辦理設定，因為當初翔綋

    公司出事情，經過新鑫公司與車主、翔綋公司、永順公司協

    調後，同意讓該車過戶出去等語（易字卷二第14至20頁）。

    依證人林玟燕與林明政上開證述，及卷附編號MTD368之買賣

    合約書與電子發票聯（偵二卷第69至71頁）、玉山銀行集中

    管理部113年4月1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02號函暨檢

    送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

    明細（易字卷一第171至175頁）、新鑫公司提出發票人為永

    順公司、林玟燕、張志青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1紙（易字卷

    一第465頁），固堪認定KLG-8627號曳引車之貸款係由翔綋

    公司與新鑫公司簽訂、實際由該車車主林玟燕繳納貸款清償

    新鑫公司，車輛改靠行至永順公司後則由新鑫公司與永順公

    司簽約，仍由車主林玟燕實際繳納貸款之事實，是被告及辯

    護人辯稱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MTD368車輛之車輛，向新

    鑫公司申辦之車貸實際由證人林玟燕繳納等情尚非無據。

２、惟林玟燕所購買之曳引車，係於110年6月24日由翔綋公司與

    至遠公司簽訂之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物：2021年

    式、TGS1840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牌D0000-000

    引擎等，總金額44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68、引擎號

    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和勁公司

    提出之編號1107買賣合約書簽約日期則為110年8月6日，顯

    係簽署在後，且證人林玟燕亦證稱：買車時我堅持買MAN廠

    牌車頭，還未特定是哪一台車，貸款下來的時候才會知道這

    一台是我的車，我只向翔綋公司買過1台車，車牌號碼是000

    -0000號等語（易字卷二第10至12頁），可知至遲於110年10

    月27日新鑫公司匯付500萬元貸款時，已可特定林玟燕以翔

    綋公司名義購買之車輛為KLG-8627號，並以之向新鑫公司設

    定動產抵押擔保貸款，不可能再設定動產抵押予和勁公司，

    而此情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既明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

    書非購買KLG-8627號曳引車、未發生效力，仍於110年12月1

    日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取信和勁公司辦理融資施用詐

    術，益徵被告具有詐欺之犯意及犯行。　　　　

(四)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告訴人和勁公司是以貸款為業務的公

    司，怎可能看到一份未生效的合約還貸款給被告，和勁公司

    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就核貸也是疑問等語（易字卷二第233頁

    ）。惟被告供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和勁公司是10年以上

    長期合作的往來貸款對象（見易字卷一第56頁），觀諸翔綋

    公司向新鑫公司貸款時提出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亦未蓋

    至遠公司大小章之契約書影本（他一卷第11頁），可見融資

    方對於翔綋公司提出車輛買賣合約書證明有購車之事實，或

    基於商業往來信任而較為寬鬆，然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

    係經至遠公司蓋用大小章而有效成立，有前揭至遠公司114

    年7月21日回函可證（易字卷二第127、129頁），縱使和勁

    公司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契約成立情形，被告以未成立生效之

    契約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仍屬詐欺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並無向至遠公司訂購新車

    ，仍向告訴人和勁公司辦理貸款，致告訴人和勁公司受有財

    產損害，且詐貸所得高達4,52萬2,500元，金額甚鉅，所為

    非是。並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未賠償告訴人和勁公司

    之態度，未能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失；兼衡被告自述智識程度

    為國小畢業、現從事臨時工日薪約2,500元、已婚與配偶同

    住、育有2名成年子女（易字卷二第230頁）之家庭生活狀況

    、檢察官求予從重量刑之意見（易字卷二第234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本案貸款4,52萬2,500元雖係用翔綋公司之名義為之，且直

    接匯入至遠公司帳戶，然翔綋公司實際上係被告個人經營，

    且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原以向至遠公司購車為由而與新鑫公

    司辦理貸款，然未將新鑫公司核發之貸款所得用於向至遠公

    司買車，而係以之清償其他債務等語（偵二卷第35頁），可

    見被告可實際支配運用以翔綋公司名義取得之貸款，該貸款

    既實際是由被告取得，並依約定直接匯入至遠公司支付價金

    ，堪認該貸款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永得為翔綋公司負責人，明知翔綋公

    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不靈，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年11月23日，以翔綋公司與至

    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

    物：2021年式、TGS1844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

    牌D0000-000引擎等，總金額45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

    69、引擎號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

    ，向新鑫公司佯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佯與新鑫公司

    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及

    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司

    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

    由至遠公司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

    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致新鑫公司陷於錯誤

    ，於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

    小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林永得取得上

    開款項後，卻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上開MTD369

    車輛，而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款項。嗣因翔綋公司倒閉，林永

    得將上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之MTD369車輛轉賣給欣興

    通運有限公司，而未與新鑫公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新

    鑫公司始悉受騙（111年度調偵字第530號）。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

    被告謝麗香即翔綋公司會計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蔡興吉即

    欣興通運有限公司負責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買賣暨分期付款

    議書1份、本票1紙、至遠公司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1份

    、第一銀行First Ban電子轉帳紀錄1份、至遠公司111年11

    月3日至遠總字第111004號函暨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M

    TD369）、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書（MTD369）、編號00130

    2買賣合約書（MTD369）各1份、高雄地檢署111年12月26日

    電話紀錄暨至遠公司111年3月25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單價45

    5萬元）各1份、高雄地檢署112年1月30日電話紀錄暨至遠公

    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明細各1份、交通

    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112年1月14日高監車字第11200002

    46號函暨車號000-0000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

    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汽車車籍查詢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翔綋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1月23

    日，以翔綋公司之名義，與至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

    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交車編號：MTD369，下稱MTD369

    車輛），向新鑫公司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與新鑫公

    司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

    及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

    司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

    ，由至遠公司購買或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

    綋公司與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新鑫公司於

    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小港

    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取得上開款項後，並

    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MTD369車輛。嗣因翔綋公

    司倒閉，被告將上開車輛登記予給欣興公司，而未與新鑫公

    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等情，惟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

    稱：曳引車的所有人必須是公司，當初我向至遠公司購買MT

    D369車輛是賣給自然人曾勇智，他想要改靠行給欣興公司，

    所以我才會跟至遠公司做買賣條件的變更，新鑫公司匯入之

    購車款未轉匯予至遠公司，是因為跟我買這台車的客人說要

    把錢直接匯給至遠公司。新鑫公司匯給我的錢，我就匯款結

    清我以前欠新鑫公司的錢，有去塗銷我以前以新鑫公司之資

    金購買的其他車輛的動產擔保交易抵押權等等語。經查：

(一)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新鑫公司告訴代理

    人黃凱靖、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證人即至遠公司業

    務王建業、證人蔡興吉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新鑫公

    司提出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影本（他一卷第7頁）、翔綋

    公司與至遠企業之車輛買賣合約書影本（他一卷第9至11頁

    ）、新鑫公司有限公司額度管控報表（他一卷第13頁）、翔

    綋公司、被告林永得、謝麗香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3份（他

    一卷第15至19頁）、告訴人匯款憑證影本（他一卷第21頁）

    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即欣興公司負責人蔡興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至遠公司

    編號1302買賣合約書，是至遠公司與欣興公司簽約，買車的

    人是曾勇智，車主曾勇智找華開公司貸款，要來靠行欣興公

    司，翔綋公司倒閉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們三方來找我時跟

    我講要處理貸款，所以問我靠行我這邊等語（易字卷一第37

    5頁）。參諸111年2月21日至遠公司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

    書「原合約條件」欄記載「原簽約是翔綋通運有限公司的合

    約訂金壹拾伍萬元整　合約號碼NO001109簽訂價格為肆佰伍

    拾伍萬元整」、「變更後條件欄」欄記載「車主要改靠行欣

    興通運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偵二卷第135頁），且於1

    11年3月3日由欣興公司與至遠公司簽立合約號碼1302買賣合

    約書（偵二卷第137頁），可證確有曾勇智向翔綋公司購車

    後改靠行至欣興公司，而重新與至遠公司簽約、以欣興公司

    名義貸款而清償剩餘車輛價金，被告辯稱車輛貸款由車主曾

    勇志自行匯款給至遠公司等語，應屬有據。　　

(三)曾勇智購買新車必須登記於車行即翔綋公司名下，確有由翔

    綋公司先出示與至遠公司之買賣合約書，以之向新鑫公司貸

    款之必要，且於110年11月23日被告以翔綋公司名義與新鑫

    公司簽立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之際，尚未能預知曾勇智將

    於111年2月間將車輛轉靠行至欣興公司，並以欣興公司名義

    貸款、辦理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是翔綋公司以購車合約向

    新鑫公司貸款，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至新鑫公司未直接核撥

    貸款予至遠公司，而逕自撥付至翔綋公司帳戶，則係基於新

    鑫公司與翔綋公司合作往來習慣，此經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

    林明政證述在卷（偵二卷第84頁，易字卷二第18至19頁），

    是不能以此認定翔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向新鑫公司

    辦理貸款。至於證人謝麗香雖於偵查中證稱：「（問：翔鋐

    公司何時週轉不靈？原因？）110年十月底左右。原因不清

    楚，因為老闆做什麼事我不會過問，所以我不清楚」等語（

    偵二卷第85頁），固證稱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週轉不

    靈，然證人謝麗香於審理中則證稱：我擔任會計作帳，但都

    是我們老闆指示我匯款到哪裡，業務上的事情都是聽老闆指

    示，我只是照做，不知道翔綋公司盈虧，沒有發生週轉不靈

    的情況，我忘記為什麼會在偵查中說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

    底週轉不靈，我們都有發薪水給員工，翔綋公司帳戶被假扣

    押，才導致無法履行與和勁公司間的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等語

    （易字卷一第245至283頁）。是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間是

    否已無資力清償貸款，已非無疑，又本件除證人謝麗香偵查

    中證述外，無其他證據可證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

    不靈情事，尚難以此認定翔綋公司已周轉不靈，被告進而有

    動機於110年11月23日以110年8月4日購車契約向新鑫公司辦

    理貸款而施用詐術。

五、從而，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犯行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家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黃立綸

　　　　　　　　　　　　　　　　　　　法　官　張雅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偲琦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永得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530號、111年度調偵字第5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永得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貳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永得為翔紘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號，下稱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車批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林永得明知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為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民國110年8月6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455萬元）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買賣合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日向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佯稱業與至遠公司簽訂前揭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已向至遠公司訂購前揭車輛，而提出貸款之申請，並出示前揭合約書取信對方，致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至遠公司確有與翔紘公司簽訂該買賣合約書，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約定由和勁公司匯購車款予車商至遠公司，至遠公司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和勁公司進行分期付款買賣，和勁公司並於ll0年12月7日，撥付車款452萬2,500元匯款至遠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嗣因翔紘公司無法提供車輛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和勁公司始發現被騙，而受有損害。

二、案經和勁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林永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易字卷一第193頁），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至本案所未引用之證據，則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二、訊據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只要有1張買賣合約書給貸款公司的業務拿回去交差就會受理，到時候有車子讓貸款公司設定抵押就可以，後來還沒有設定，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假扣押翔紘公司的帳戶，翔紘公司才無法履行和勁公司辦理的分期付款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是先以買賣車輛合約向貸款公司貸款，申辦貸款之際車輛尚未製造出來，翔綋公司是一次買多台車輛，在監理站辦手續並付款予至遠公司後，才有車牌號碼而特定車輛，貸款公司也會做查證，且應由實際車主償還車款，翔綋公司是因為被新鑫公司假扣押才無法負擔分期買賣，並非故意不設定動產擔保給貸款公司，被告沒有詐欺的行為等語。經查：

(一)以下事實，業據被告林永得供述在卷，或為其所不爭執，並有證人王建業（偵二卷第96、170至171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葉柏宏（偵二卷第82頁，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之證述在卷，及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偵二卷第75至76頁）、「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他二卷第9至20頁）、撥款確認表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明細影本（他二卷第21至23頁）、至遠公司111 年11月3 日至遠總字第111004號函檢附之買賣合約書、電子發票聯與兆豐銀行存款明細（偵二卷第125 至137頁）附卷可參，而堪認定：　

１、被告為翔紘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經營汽車貨運業、汽車批發業及汽車零售業等業務，而向至遠公司購買曳引車及向融資公司申請貸款支付價金，並約定於曳引車進口領牌後設定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

２、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代翔紘公司填寫之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買受人翔紘公司、出賣人至遠公司，日期110年8月6日，標的物主要規格MAN D0000-000曳引車、總金額455萬元）未經至遠公司用印，而非有效之買賣合約，被告於110年12月1日向和勁公司之承辦人員提出前揭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申請貸款，而與翔紘公司簽訂「二方動產擔保合約書」、「二方訂購契約書」、「分期付款契約書」、「指定付款同意書」、「交貨與驗收證明書」、「車輛動產抵押契約書」等合約。

３、和勁公司於110年12月7日匯款452萬2500元至至遠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蘭雅分行帳戶，用以支付翔紘公司之購車款。嗣翔紘公司未能提供車輛予和勁公司設定動產抵押，亦未能支付分期款。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

１、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以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融資貸款之初，即係以債權有足額不動產擔保為前提，此據證人葉柏宏證稱：翔綋公司有購車需求，所以向和勁公司洽談融資，由和勁公司對翔綋公司墊付價款，合約書上做售後買回，實際上由和勁公司幫翔綋公司付買賣車輛價款，設定動產抵押，再由翔綋公司分期給付融資款項給和勁公司。和勁公司跟翔綋公司簽訂相關契約書之前，是由和勁公司業務依照公司審查單位要求提供相關的文件做審查，同意過的話才會進一步承做案件等語（易字卷一第359至360頁），及前揭和勁公司與翔綋公司簽訂之動產擔保合約書面均載明擔保之標的物，可知和勁公司同意融資撥款予翔綋公司，係以有翔綋公司向至遠公司購得之車輛為擔保品為前提，若和勁公司知悉翔綋公司提出之購車契約不生效、無從取得擔保品，自然不會同意簽約核准貸款。

２、翔綋公司持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之契約，經證人葉柏宏於審理中證稱：我當時只知道翔絃公司跟至遠公司買車，有訂了一台MAN牌2021年的車，但那台車子還沒有領牌，也還沒有交車，沒有辦法確認是哪部車號、車輛。翔紘公司在110年12月1日跟和勁公司洽談本件融資時所提供的訂車證明，不是偵二卷第69至71頁至遠公司111年8月24日函所附的附件六、編號649的買賣合約書，是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買賣合約書等語（易字卷一第358至375頁）。然證人葉柏宏提出之編號1107、日期為110年8月6日的買賣合約書（易字卷一第387頁），其上並無至遠公司大小章，而經函詢至遠公司該契約是否有效成立，至遠公司覆以：契約編號001107，因無本公司印章且未存有該合約檔案，故合約並未生效等語（易字卷二第127頁）。再經證人即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到庭證稱：契約編號1107合約並未生效，因為未蓋公司印章就是還沒有生效，和被告簽完合約書一共有3份，3份我都會先寄回公司用印之後才會寄還給客戶，我們會給客人一份影印的先留底。沒有公司用印未成立的契約，公司不可能進行後續的買賣或貸款的事情，基本不會將沒有成立通知客戶，因為後來價格談不攏就不用通知，客戶也一定知道這一台沒有成立契約等語（易字卷二第177至189頁）。而證人王建業證稱其不認識葉柏宏，至遠公司亦無理由提供買賣契約書予非交易對象，則和勁公司可取得上開編號1107合約書，應是被告持以向和勁公司辦理貸款時交付，和勁公司始能取得原屬於至遠公司所有之契約書，而翔綋公司於110年8月6日與至遠公司簽約後，迄至110年12月1日，翔綋公司向和勁公司提出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申辦貸款已將近4個月，理當知悉該合約並未生效，則被告仍持該份未生效合約向和勁公司貸款，使和勁公司誤認翔綋公司有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購買新車、和勁公司得以該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倘和勁公司知悉購車契約未生效或知悉翔綋公司已無其他車輛可供和勁公司設定擔保，和勁公司自無可能於110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分別與翔綋公司簽約、核撥貸款，被告隱瞞上情而致和勁公司陷於錯誤同意核發貸款，其所為當有詐欺取財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要屬明確。　　

(三)被告雖辯稱本案車輛實際車主為林玟燕，林玟燕向新鑫公司融資500萬元，因車輛靠行在翔綋公司才由翔綋公司擔任動產擔保契約當事人等語。惟查：

１、證人林玟燕於審理時證稱：我有買一輛MAN牌的曳引車，是直接跟翔綋公司買車，辦理貸款對象是車行翔綋公司決定的，車貸最終由我負責繳納，後來110年12月9日領牌的車牌號碼是000-0000號，在111年6月21日改靠行永順公司等語（易字卷二第7至12頁）。另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於審理時證稱：車牌000-0000號車輛之動產抵押是我經手，車主會與車行先簽買賣合約書，接著會通知我們哪位車主買賣什麼車，讓我們直接與車主接洽辦貸款事宜。KLG-8627這件經車主、車商同意後撥付給車行翔綋公司，由車行代為支付給車商。在111年6月21日過戶給永順公司辦理設定，因為當初翔綋公司出事情，經過新鑫公司與車主、翔綋公司、永順公司協調後，同意讓該車過戶出去等語（易字卷二第14至20頁）。依證人林玟燕與林明政上開證述，及卷附編號MTD368之買賣合約書與電子發票聯（偵二卷第69至71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1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02號函暨檢送翔綋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易字卷一第171至175頁）、新鑫公司提出發票人為永順公司、林玟燕、張志青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1紙（易字卷一第465頁），固堪認定KLG-8627號曳引車之貸款係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簽訂、實際由該車車主林玟燕繳納貸款清償新鑫公司，車輛改靠行至永順公司後則由新鑫公司與永順公司簽約，仍由車主林玟燕實際繳納貸款之事實，是被告及辯護人辯稱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MTD368車輛之車輛，向新鑫公司申辦之車貸實際由證人林玟燕繳納等情尚非無據。

２、惟林玟燕所購買之曳引車，係於110年6月24日由翔綋公司與至遠公司簽訂之編號00064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物：2021年式、TGS1840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牌D0000-000引擎等，總金額44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68、引擎號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和勁公司提出之編號1107買賣合約書簽約日期則為110年8月6日，顯係簽署在後，且證人林玟燕亦證稱：買車時我堅持買MAN廠牌車頭，還未特定是哪一台車，貸款下來的時候才會知道這一台是我的車，我只向翔綋公司買過1台車，車牌號碼是000-0000號等語（易字卷二第10至12頁），可知至遲於110年10月27日新鑫公司匯付500萬元貸款時，已可特定林玟燕以翔綋公司名義購買之車輛為KLG-8627號，並以之向新鑫公司設定動產抵押擔保貸款，不可能再設定動產抵押予和勁公司，而此情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既明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非購買KLG-8627號曳引車、未發生效力，仍於110年12月1日以編號001107號買賣合約書取信和勁公司辦理融資施用詐術，益徵被告具有詐欺之犯意及犯行。　　　　

(四)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告訴人和勁公司是以貸款為業務的公司，怎可能看到一份未生效的合約還貸款給被告，和勁公司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就核貸也是疑問等語（易字卷二第233頁）。惟被告供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和勁公司是10年以上長期合作的往來貸款對象（見易字卷一第56頁），觀諸翔綋公司向新鑫公司貸款時提出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亦未蓋至遠公司大小章之契約書影本（他一卷第11頁），可見融資方對於翔綋公司提出車輛買賣合約書證明有購車之事實，或基於商業往來信任而較為寬鬆，然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係經至遠公司蓋用大小章而有效成立，有前揭至遠公司114年7月21日回函可證（易字卷二第127、129頁），縱使和勁公司未向至遠公司確認契約成立情形，被告以未成立生效之契約向和勁公司申辦貸款，仍屬詐欺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並無向至遠公司訂購新車，仍向告訴人和勁公司辦理貸款，致告訴人和勁公司受有財產損害，且詐貸所得高達4,52萬2,500元，金額甚鉅，所為非是。並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未賠償告訴人和勁公司之態度，未能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失；兼衡被告自述智識程度為國小畢業、現從事臨時工日薪約2,500元、已婚與配偶同住、育有2名成年子女（易字卷二第230頁）之家庭生活狀況、檢察官求予從重量刑之意見（易字卷二第2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本案貸款4,52萬2,500元雖係用翔綋公司之名義為之，且直接匯入至遠公司帳戶，然翔綋公司實際上係被告個人經營，且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原以向至遠公司購車為由而與新鑫公司辦理貸款，然未將新鑫公司核發之貸款所得用於向至遠公司買車，而係以之清償其他債務等語（偵二卷第35頁），可見被告可實際支配運用以翔綋公司名義取得之貸款，該貸款既實際是由被告取得，並依約定直接匯入至遠公司支付價金，堪認該貸款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永得為翔綋公司負責人，明知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不靈，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年11月23日，以翔綋公司與至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標的物：2021年式、TGS18440 4X2BLSA型壹輛，主要規格：MAN牌D0000-000引擎等，總金額455萬元，即至遠公司編號MTD369、引擎號碼00000000000000號、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向新鑫公司佯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佯與新鑫公司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及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司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由至遠公司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致新鑫公司陷於錯誤，於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小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林永得取得上開款項後，卻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上開MTD369車輛，而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款項。嗣因翔綋公司倒閉，林永得將上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之MTD369車輛轉賣給欣興通運有限公司，而未與新鑫公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新鑫公司始悉受騙（111年度調偵字第530號）。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謝麗香即翔綋公司會計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蔡興吉即欣興通運有限公司負責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買賣暨分期付款議書1份、本票1紙、至遠公司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1份、第一銀行First Ban電子轉帳紀錄1份、至遠公司111年11月3日至遠總字第111004號函暨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MTD369）、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書（MTD369）、編號001302買賣合約書（MTD369）各1份、高雄地檢署111年12月26日電話紀錄暨至遠公司111年3月25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單價455萬元）各1份、高雄地檢署112年1月30日電話紀錄暨至遠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明細各1份、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112年1月14日高監車字第1120000246號函暨車號000-0000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汽車車籍查詢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翔綋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1月23日，以翔綋公司之名義，與至遠公司於110年8月4日簽訂之編號001109號買賣合約書(交車編號：MTD369，下稱MTD369車輛），向新鑫公司稱欲向至遠公司購買新車，並與新鑫公司就上開尚未打造之車輛簽訂「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及簽發票面金額522萬6,000元之本票供擔保，約定由新鑫公司匯車款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轉匯給車商至遠公司，由至遠公司購買或製造並交付車輛予翔綋公司後，再由翔綋公司與新鑫公司進行售後買回分期付款買賣，新鑫公司於110年11月26日撥付車款485萬元至翔綋公司之陽信銀行小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將該購車款轉匯給至遠公司購買MTD369車輛。嗣因翔綋公司倒閉，被告將上開車輛登記予給欣興公司，而未與新鑫公司辦理該車分期付款買賣等情，惟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稱：曳引車的所有人必須是公司，當初我向至遠公司購買MTD369車輛是賣給自然人曾勇智，他想要改靠行給欣興公司，所以我才會跟至遠公司做買賣條件的變更，新鑫公司匯入之購車款未轉匯予至遠公司，是因為跟我買這台車的客人說要把錢直接匯給至遠公司。新鑫公司匯給我的錢，我就匯款結清我以前欠新鑫公司的錢，有去塗銷我以前以新鑫公司之資金購買的其他車輛的動產擔保交易抵押權等等語。經查：

(一)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新鑫公司告訴代理人黃凱靖、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證人即至遠公司業務王建業、證人蔡興吉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新鑫公司提出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影本（他一卷第7頁）、翔綋公司與至遠企業之車輛買賣合約書影本（他一卷第9至11頁）、新鑫公司有限公司額度管控報表（他一卷第13頁）、翔綋公司、被告林永得、謝麗香共同簽發之本票影本3份（他一卷第15至19頁）、告訴人匯款憑證影本（他一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即欣興公司負責人蔡興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至遠公司編號1302買賣合約書，是至遠公司與欣興公司簽約，買車的人是曾勇智，車主曾勇智找華開公司貸款，要來靠行欣興公司，翔綋公司倒閉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們三方來找我時跟我講要處理貸款，所以問我靠行我這邊等語（易字卷一第375頁）。參諸111年2月21日至遠公司買賣合約條件變更增補書「原合約條件」欄記載「原簽約是翔綋通運有限公司的合約訂金壹拾伍萬元整　合約號碼NO001109簽訂價格為肆佰伍拾伍萬元整」、「變更後條件欄」欄記載「車主要改靠行欣興通運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偵二卷第135頁），且於111年3月3日由欣興公司與至遠公司簽立合約號碼1302買賣合約書（偵二卷第137頁），可證確有曾勇智向翔綋公司購車後改靠行至欣興公司，而重新與至遠公司簽約、以欣興公司名義貸款而清償剩餘車輛價金，被告辯稱車輛貸款由車主曾勇志自行匯款給至遠公司等語，應屬有據。　　

(三)曾勇智購買新車必須登記於車行即翔綋公司名下，確有由翔綋公司先出示與至遠公司之買賣合約書，以之向新鑫公司貸款之必要，且於110年11月23日被告以翔綋公司名義與新鑫公司簽立買賣暨分期付款協議書之際，尚未能預知曾勇智將於111年2月間將車輛轉靠行至欣興公司，並以欣興公司名義貸款、辦理動產抵押予融資公司，是翔綋公司以購車合約向新鑫公司貸款，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至新鑫公司未直接核撥貸款予至遠公司，而逕自撥付至翔綋公司帳戶，則係基於新鑫公司與翔綋公司合作往來習慣，此經證人即新鑫公司業務林明政證述在卷（偵二卷第84頁，易字卷二第18至19頁），是不能以此認定翔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向新鑫公司辦理貸款。至於證人謝麗香雖於偵查中證稱：「（問：翔鋐公司何時週轉不靈？原因？）110年十月底左右。原因不清楚，因為老闆做什麼事我不會過問，所以我不清楚」等語（偵二卷第85頁），固證稱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週轉不靈，然證人謝麗香於審理中則證稱：我擔任會計作帳，但都是我們老闆指示我匯款到哪裡，業務上的事情都是聽老闆指示，我只是照做，不知道翔綋公司盈虧，沒有發生週轉不靈的情況，我忘記為什麼會在偵查中說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週轉不靈，我們都有發薪水給員工，翔綋公司帳戶被假扣押，才導致無法履行與和勁公司間的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等語（易字卷一第245至283頁）。是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間是否已無資力清償貸款，已非無疑，又本件除證人謝麗香偵查中證述外，無其他證據可證翔綋公司於110年10月底已周轉不靈情事，尚難以此認定翔綋公司已周轉不靈，被告進而有動機於110年11月23日以110年8月4日購車契約向新鑫公司辦理貸款而施用詐術。

五、從而，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犯行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家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黃立綸

　　　　　　　　　　　　　　　　　　　法　官　張雅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偲琦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